关于规范全区存量工业（仓储）用房改为

商业服务业设施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自然资源局，宁东管委会建设交通局、自然资源局：

为进一步盘活闲置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现就规范全区存量工业（仓储）用房改作商业服务业设施行为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适用范围

各市、县（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因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布局调整、城市区域功能调整和自身发展需要等原因，需改变用途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的、符合条件的存量工业（仓储）用房。

申请条件

（一）使用功能变更后土地用途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二）已依法登记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

（三）已纳入市、县（区）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库或城市更新项目库；

（四）不存在查封、抵押等限制权利情形；

（五）未被纳入政府土地储备计划，不在政府征地拆迁范围内；

（六）涉及保留建筑物的，建筑物改变使用功能后，应符合建筑结构安全、城市景观设计、消防等相关技术要求；
（七）涉及闲置土地的，应不属于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方可提出申请；
（八）原用地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土地、改变建筑功能，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监管协议约定行为或已依法处理；

（九）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符合的条件。

三、实施方式

（一）保留现状。不改变宗地内现有建筑主体结构和外立面，不增加现有建筑高度和建筑面积的前提下，没有建设行为，只将现有建筑改作商业服务业设施。

（二）内部改造。不改变宗地内现有建筑主体结构，不增加现有建筑高度和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将现有建筑内部空间进行改造后作为商业服务业设施。

（三）拆除重建。将宗地内现有建筑全部拆除后重新建设商业服务业设施。

（四）宗地内新建。利用宗地内空余土地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

四、项目审批


（一）提出申请。建设单位根据项目改造方式，向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工业（仓储）用房改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的申请。

（二）项目审批。根据改造方式，由属地自然资源、住建主管部门依据职能职责，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1.保留现状或内部改造的项目，经审查符合土地用途变更条件的，由属地自然资源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土地用途变更，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地价评估，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缴土地出让价款，依法缴纳相关税费；规划指标和配套设施要求按原批准规划相关要求执行的，不再进行规划许可审批、核发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对于保留现状、无建设行为，单一改变使用功能的项目，由拟从事服务行业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要求办理核准或审批手续。
对于内部改造，增加电梯、消防设施等配套设施以及内部装饰装修的项目，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并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项目竣工验收后，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和消防验收或备案。


2.拆除重建或宗地内空地新建的项目，经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审查，符合土地用途变更条件的，依法依规变更土地用途并出具规划设计条件，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地价评估，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缴土地出让价款，依法缴纳相关税费，按规定申请办理规划许可审批、核发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拆除工程。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要求，向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新建工程。建设单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立项审批和施工许可。


开发区内申请改变用途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的项目，由开发区管委会依据招商引资、投资建设协议等明确意见。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对改造项目有政策规定的，从其规定要求办理。

五、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要强化沟通协调、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工改商”项目的监管，确保“工改商”项目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安全性。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规划、土地管理，做好不动产登记服务。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施工和工程质量监管，强化消防审验工作。依法严肃查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规划调整和未履行法定建设程序擅自施工、未经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或备案投入使用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工改商”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经施工图审查合格及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项目改造完成后，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竣工验收、消防验收或备案，在确保工程质量合格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方可投入使用。
（三）对历史遗留的“工改商”项目，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按照“缺什么补什么、谁审批谁负责”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分类处置”的原则，依法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因不符合现行标准导致无法补办相关手续等情形，应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经相关部门会商研究具体解决办法，并出具书面处置（认定）意见，稳妥推动问题解决。
各市、县（区）可根据本通知，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工作细则或操作指南。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  月  日止。有效期内，若遇国家或自治区政策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026年5月11日（此件主动公开）

